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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十條、第十六條修
正總說明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之三第八項規定之授權，於九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訂定發

布，歷經三次修正。本次為配合公司法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

爰修正本辦法，本次修正二條，茲將其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配合公司法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及第

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爰增訂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

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配合公司法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爰

增訂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

司，就董事會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

利害關係。（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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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十條、第十六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

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

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

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

者，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

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

條第四項或第二百零三條

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

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

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

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

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

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

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

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第十條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

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

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

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

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

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

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

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

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

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

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公司法一百零七年

八月一日修正公布第

二百零三條第四項規

定每屆第一次董事會

得由過半數當選之董

事自行召集，及第二百

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

定董事會得由過半數

董事自行召集，爰增訂

第二項，明定董事會由

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

集時（包括每屆第一次

董事會由過半數當選

之董事自行召集時），

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

主席。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三

項。 

 

第十六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

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

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

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

第十六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

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

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

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

一、配合公司法一百零七年

八月一日修正公布第

二百零六條第三項，增

訂第二項明定董事之

配偶、二親等內血親，

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

屬關係之公司，就會議

之事項有利害關係

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

有自身利害關係。 

二、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三

項，並配合公司法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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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

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

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

自身利害關係。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

前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

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

百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

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

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

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

公布將第二百零六條

第三項移列第四項，修

正援引項次。 

 


